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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沧州市节能监察监测中心、邯郸市节约能源监察中心、河北省节能监察监

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保卫、宋攀、高吉亮、陈强、邱文轩、郝飞、田丽君、马婧婷、安士杰、

何亚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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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碱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解法(离子膜法)烧碱单位产品能源消耗(能源消耗以下称能耗)限额的技术要求、

统计范围、计算方法、节能管理和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电解法(离子膜法)烧碱生产企业能耗的计算、控制和考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通则 

GB/T 1454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烧碱生产系统 

从原盐或盐卤经计量并进入化盐桶前的一级输送设备、电解用交流电经计量进入整流变压器开始，

到氯气、氢气经处理送出和成品烧碱入库为止的有关工序组成的完整工艺过程和设备。 

3.2  

烧碱辅助生产系统 

为生产系统工艺装置配置的工艺过程、设施和设备。包括动力、供电、机修、供水、供气、采暖、

制冷、仪表和厂内原料场地以及安全、环保等装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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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碱附属生产系统 

为生产系统专门配置的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包括办公室、

操作室、休息室、更衣室、澡堂、中控分析、成品检验、电解槽管理及修理、离子膜泄漏试验和修补

等设施。 

3.4  

烧碱生产界区 

从原盐、电力、蒸汽等原材料和能源经计量进入工序开始，到成品烧碱计量入库和伴生氯气、氢

气经处理送出为止的整个电解法烧碱产品生产过程。由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

系统设施三部分组成。 

3.5  

烧碱产品综合能耗 

报告期内，烧碱产品生产全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总量。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

系统的各种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包括作为原料、材料消耗的能源量，不包括基建、技改等项目建设

消耗、生产界区内回收利用的和向外输出的能源量。 

3.6  

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用折100％烧碱单位产量表示的综合能耗，包括直接消耗的能源量，以及分摊到该产品的辅助生产

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的能耗量和体系内的能耗损失量。 

3.7  

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电耗 

用电解碱折100％烧碱单位产量表示的直接消耗的交流电量，即电解单元工艺电耗，不包括动力设

备等的耗电量。 

4 技术要求 

4.1 烧碱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 

烧碱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指标包括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和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

电耗，其限额限定值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烧碱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 

产品规格质量分数（％）  
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  

  额限定值/（kgce/t） 

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电耗限额

限定值/（kWh/t） 

离子膜法液碱≥30.0          ≤ 315 

≤ 2300 
离子膜法液碱≥45.0 ≤ 420 

注：离子膜烧碱电解单元交流电耗限额值，是指离子膜电解槽电流密度在4000 A/m
2
时的执行标准。并规定电流密度每 

增减100 A/m
2
，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电耗增减10 kWh/t，烧 碱 单 位 产 品 综 合 能 耗 限 额 增 减 1.229 

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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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烧碱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烧碱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指标包括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和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

电耗。企业应通过节能技术改造和加强节能管理，使能耗限额先进值达到表2的要求。 

表2 烧碱装置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产品规格质量分数（％）  

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先进值 / 

（ kgce/t）  

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  

交流电耗先进值/（ kWh/t）  

离子膜法液碱≥30.0         ≤ 300 

≤ 2220 
离子膜法液碱≥45.0 ≤ 410 

注：离子膜烧碱电解单元交流电耗限额值，是指离子膜电解槽电流密度在4000 A/m
2
时的执行标准。并规定电流密度每增

减100 A/m
2
 ，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电耗增减10 kWh/t, 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增减1.229 kgce/t。 

5 能耗数据统计范围与计算方法 

5.1 能源数据统计范围 

5.1.1 电解法烧碱产品生产系统能耗量应包括烧碱生产界区内实际消耗的一次能源量和二次能源量。

耗能工质（如水、氧气、氮气、压缩空气等）），不论是外购的还是自产的均不应统计在能耗量中。

但是，在烧碱生产中耗能工质所消耗的能源，应统计在能耗量中。 

5.1.2 未包括在烧碱生产界区内的企业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能耗量和损失量应按消耗比例法

分摊到烧碱生产系统内。 

5.1.3 回收利用烧碱生产界区内产生的余热、余能及化学反应热，不应计入能耗量中。供界区外装置

回收利用的，应按其实际回收的能量从本界区内能耗中扣除。但在烧碱生产界区内作为燃料耗用的电

解法制烧碱副产品氢气应计入能耗量中。 

5.1.4 各种能源的热值应折算为统一的标准煤。各种能源的热值以企业在统计报告期内实测的热值为

准。没有实测条件的，可采用附录 A中给定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5.1.5 能源消耗量的统计、核算应包括各个生产环节和系统，既不应重复，又不应漏计。 

5.2 能耗统计方法 

5.2.1 综合能耗的计算应符合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中的规定。 

5.2.2 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电耗的计算应按 4.1 的表 1中规定的产品

规格、生产方法分别进行能耗的核算。 

5.2.3 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 

某种规格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按公式（1）计算： 

     JGDJZH EyxEE  11  ...........................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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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H—报告期内某种规格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DJ—报告期内烧碱电解单元（包括氯、氢处理过程）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

（kgce/t）； 

EJG—报告期内某种规格烧碱加工过程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x—实际发生的自用碱率； 

y—实际发生的碱损失率。 

5.2.4 烧碱电解单元（包括氯、氢处理过程）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 

烧碱电解单元（包括氯、氢处理过程）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按公式(2)计算： 

    
DJ

n

i

n

i

idfzidscDJ PkekeE /
1 1









  

 

 .......................... (2) 

式中： 

edsc－报告期内电解单元生产系统（包括氯、氢处理）投入的各种能耗实物量，单位为吨（t）或

千瓦时（kWh）或立方米（m³）； 

 edfz－报告期内电解单元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投入的各种能耗实物量，单位为吨（t）或

千瓦时（kWh）或立方米（m³）； 

 k－某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瓦时(kgce/kWh)或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或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kgce/ m³）； 

n－能源种类数； 

5.2.5 烧碱加工过程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 

某种规格烧碱加工过程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按公式（3）计算： 

    
CP

n

i

n

i

ijfzijscJG PkekeE /
1 1









  

 

 .......................... (3) 

式中： 

ejsc——报告期内电解碱生产系统加工投入的各种能耗实物量，单位为吨（t）或千瓦时（kWh）或

立方米（m³）； 

 ejfz——报告期内电解碱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加工投入的各种能耗实物量，单位为吨（t）

或千瓦时（kWh）或立方米（m³）； 

PCP——报告期内某种规格烧碱折100％烧碱的成品产量，单位为吨（t）。 

5.2.6 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电耗的计算。 

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电耗应按公式（4）计算： 

 DJDLDH PQQ /  ..................................... (4) 

式中： 

QDH——报告期内电解法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电耗，单位为千瓦时每吨（kWh/t）； 

 QDL——报告期内电解单元生产过程实际投入的交流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PDJ——报告期内电解单元电解碱折 100％烧碱的产量，单位为吨（t）。 

以交流电进入整流变压器的交流电表为准。没有安装电度表的企业，以安装的总交流电度表指示

的交流电量扣除动力系统安装的交流电度表的交流电量后计算所消耗的交流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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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能管理与措施 

6.1 节能基础管理 

企业应定期对烧碱产品综合能耗、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和烧碱电解单元单位产品交流电耗进行

考核，并把考核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基层部门，建立用能责任制度。 

企业应根据GB 17167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6.2 节能技术管理 

6.2.1 经济运行 

企业应使通用设备达到经济运行的状态，对电动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GB/T 12497的规定；对

风机、泵类和空气压缩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GB/T 13466的规定；对电力变压器的经济运行管理应

符合GB/T 13462的规定。 

对各种管网应加强维护管理，防止跑、冒、滴、漏的现象发生。 

6.2.2 变电、整流工序 

6.2.2.1 提高整流器整流相数的脉波数，抑制谐波，6（10）kV 供电母线的脉波数不应低于 12，35

（66）KV 供电母线的脉波数不应低于 18，110 kV 供电母线的脉波数不应低于 24，与电网连接点执行

国家标准 GB/T 14549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的有关规定。 

6.2.2.2 提高整流自然功率因数，减少高次谐波的危害。 

6.2.3 盐水工序 

严格控制盐水质量，保证电解工序要求。 

6.2.4 电解工序 

加强电槽管理，用好氯气、氢气余热。 

6.2.5 蒸发工序 

采用新技术，提高蒸发效率，降低汽耗；加强蒸发系统蒸汽冷凝水及其余热的再利用；加强设备、

管道保温，降低能耗。 

6.2.6 耗能设备 

6.2.6.1 企业应提高电机系统通用设备的能效，用高效节能设备更新淘汰高耗能设备。年运行时间大

于 3 000 h 的设备，电动机的能效应达到 GB 18613 节能评价值的水平；清水离心泵的能效应达到 GB 

19762 节能评价值的水平；通风机的能效应达到 GB 19761 节能评价值的水平；容积式空气压缩机的能

效应达到 GB 19153 节能评价值的水平。应使电动机运行在额定负载的 75％～80％。 

6.2.6.2 企业应提高变电和配电设备的能效，配电变压器的能效应达到 GB 20052 节能评价值的水平。

变电和配电应采用低压集中补偿的方法，采用补偿电容，提高功率因数。 

6.2.6.3 企业应提高照明系统的能效，电光源及镇流器应选用能效值达到相关能效标准节能评价值的

产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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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各种能源（含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 

表A.1  各种能源（含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20908 kJ/kg  0.7143 kgce/kg 

氢气 10789 kJ/kg  0.3686 kgce/kg 

蒸汽 -- （根据实测值） 

燃料油 41816 kJ/kg 1.4286 kgce/kg 

汽油 43070 kJ/kg 1.4714 kgce/kg 

煤油 43070 kJ/kg 1.4714 kgce/kg 

柴油 42652 kJ/kg  1.4571 kgce/kg 

油田天然气 38931 kJ/kg  1.3300 kgce/kg 

气田天然气 35544 kJ/kg  1.2143 kgce/kg 

煤矿瓦斯气 14636～16726 kJ/m3 0.5000～0.5714 kgce/m3 

焦炉煤气 16726 kJ/m3～17981 kJ/m3 0.5714～0.6143 kgce/m3 

外购水 2510 kJ/t     0.0857 kgce/t 

软水 14230 kJ/t     0.4857 kgce/t 

压缩空气 1170 kJ/m3     0.0400 kgce/ m3 

氮气 19660 kJ/m3     0.6714 kgce/m3 

氧气 11720 kJ/m3     0.4000 kgce/ m3 

纯水 28.45 MJ/t 0.9714 kgce/t 

热力(当量) - 0.03412 kgce/MJ 

电力(当量) 3601 kJ/kWh     0.1229 kgce/kW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